
关于与寿险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的 

重大关联交易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

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

现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有关重

大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股

份）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签署《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受托对国寿股份指定的保险资金

进行投资管理，并收取投资管理费。协议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预计协议有效

期间的投资管理费金额超过 3000 万元，因此该项交易构成

我公司重大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情况 

国寿股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71092841XX，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6 月，是主要经营人寿保险

业务的全国性保险公司，注册资本 282.65 亿元人民币。经

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

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

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等。国寿股份是我公司的股东，

构成我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的交易目的和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旨在以专业化方式对委托资产进行管理，提高

资金运用效率和投资收益。交易定价是国寿股份与我公司按

照一般商业条款，参照同类交易价格，遵循诚实信用、公平

合理的原则予以协商确定，投资管理服务费采取固定管理服

务费和浮动管理服务费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固定管理服务费

费率为万分之五，预计协议有效期间（三年）我公司向国寿

股份收取的投资管理服务费不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上述关

联交易对我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负面影

响。 

四、交易审批情况 

根据监管规定和公司制度，本项交易已经我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 40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五、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我公司向国寿股份实际收取投

资管理服务费 10.04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9日 
 


